
                                                                                  公告编号：2022-005 

 

 

 

 

 

 

 

 

 

 

 

 
 

 

 

 

 

 

2021 

  

 

 

年度报告摘要 

南方阀门 

NEEQ : 833678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Zhuzhou Southern Valve Co.,Ltd. 

 



                                                                                  公告编号：2022-005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黄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芳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罗建群 

电话 0731-22660839 

传真 0731-22660883 

电子邮箱 nffmzqb@126.com 

公司网址 http://www.nfvalve.com 

联系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 215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证券办 

2022 年 3 月 30 日罗建群先生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由董事长黄靖先生暂代董

事会秘书职责。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57,932,151.44 495,912,389.80 12.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6,966,007.20 238,295,129.15 37.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45 3.97 37.2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6.16% 44.4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8.75% 49.18%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31,770,716.22 210,548,719.19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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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470,878.05 19,501,454.90 379.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95,896.98 6,125,426.8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16,478.35 47,343,295.84 -186.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3.12% 8.4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6.31% 2.6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6 0.33 372.7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4,080,420 73.47% -791,842 43,288,578 72.1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853,705 6.42% 0 3,853,705 6.42% 

      董事、监事、高管 1,606,747 2.68% -1,627 1,605,120 2.6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919,580 26.53% 791,842 16,711,422 27.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1,099,336 18.50% 0 11,099,336 18.50% 

      董事、监事、高管 4,820,244 8.03% -4,881 4,815,363 8.03%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0,000,000.00 - 0 60,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黄靖 13,567,697 0 13,567,697 22.6128% 10,175,773 3,391,924 

2 

株洲市青年创

业引导投资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6,007,000 0 6,007,000 10.0117% 0 6,007,000 

3 周建勤 4,282,812 0 4,282,812 7.138% 3,212,109 1,070,703 

4 周金福 2,640,000 0 2,640,000 4.4% 0 2,640,000 

5 上海湘润投资 2,640,000 0 2,640,000 4.4% 0 2,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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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6 徐新明 2,587,000 0 2,587,000 4.3117% 0 2,587,000 

7 程静 2,000,000 0 2,000,000 3.3333% 0 2,000,000 

8 

北京恒丰汇富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00 0 2,000,000 3.3333% 0 2,000,000 

9 张杰 1,750,000 0 1,750,000 2.9167% 0 1,750,000 

10 李梅 1,385,344 0 1,385,344 2.3089% 923,563 461,781 

合计 38,859,853 0 38,859,853 64.7664% 14,311,445 24,548,40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中黄靖先生、李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下称首次执行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

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1)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2) 对本公司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日执行新租赁准则与原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具体处理如下：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融资租赁，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

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公司增量借款利

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按照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

日公司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产。 

在首次执行日，公司按照本财务报表附注三(十六)的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

计处理。 

1)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 2021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无影响； 

首次执行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租赁负债所采用的公司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5.22%。 

2) 对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采用的简化处理 

A. 对于首次执行日后 12个月内完成的租赁合同，公司采用简化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B.公司在计量租赁负债时，对于房屋租赁等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合同采用同一折现率； 

C.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D.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日前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实际行权及其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E.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评估包含租赁的

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日的亏损准备金额调整使

用权资产； 

F首次执行日前发生租赁变更的，公司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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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简化处理对公司财务报表无显著影响。 

3) 对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低价值资产经营租赁合同，公司采用简化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自首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4) 对公司作为出租人的租赁合同，自首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2. 公司自 2021年 1月 26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21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该项会

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 公司自 2021年 12月 3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关于资金集中管理

相关列报”规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8 家，具体内容详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家，具体内容详见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新增合并报表的

公司为湖南珠华建水科技有限公司。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